济南市南部山区管理委员会
行政复议决定书
济南山复决字〔2025〕8号

申请人：姚某某。
被申请人：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政府西营街道办事处。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2025年1月13日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向本机关提出复议申请，本机关于2025年1月27日依法予以受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行政复议请求：请求对被申请人于2025年1月13日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复查，并对实体进行审理。
申请人称：申请人申请的4项项目信息公开，存在巧立名目方式套取财政资金。

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如下证据材料（复印件）：

1.《举报信》；

2.济南**商贸有限公司、济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企业信息；

3.被申请人于2024年1月13日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

4.济南市南部山区基础教育设施三年规划西营小学、西营幼儿园山体支护项目资格预审公告（代招标公告）、中标结果公示；

5.西营街道办事处环卫工人保洁服装采购项目成交公示、竞争性磋商公告；

6.西营街道办事处智能垃圾分类收集箱采购项目采购公告、成交公示；
7.西营街道办事处公共卫生间保洁管理服务采购项目采购公告、成交公告。

被申请人答复称：一、被申请人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程序合法，符合法律规定。本案中，被申请人于2024年12月26日收到申请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于2025年1月13日作出《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2025年1月14日邮寄送达给申请人，申请人于2025年1月16日收悉，程序合法。二、被申请人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经查，申请人申请的事项相关信息已通过济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平台、济南市南部山区管理委员会平台网上公布，故被申请人在《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中明确告知了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途径，同时将每个信息的附件一并提供给了申请人。综上所述，请求复议机关依法予以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

被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证据材料（复印件）：

1.申请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及邮寄信息；

2.被申请人于2025年1月13日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及邮寄信息、签收信息；

3.西营街道办事处公共卫生间保洁管理服务采购项目成交公告、采购公告；
4.济南市南部山区基础教育设施三年规划西营小学、西营幼儿园山体支护项目中标候选人公示、中标结果公示、招标公告；

5.西营街道办事处环卫工人保洁服装采购项目成交公示、竞争性磋商公告；
6.西营街道办事处智能垃圾分类收集箱采购项目采购公告、成交公示。
本机关经审查查明：被申请人于2024年12月26日收到申请人书面《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申请公开信息为：“1.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政府西营街道办事处公共卫生间保洁管理服务采购信息公开，2020年11月份；……”共4项内容。被申请人于2025年1月13日作出《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主要内容为：“……经查，你申请的第1项信息，本机关存在，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二）项的规定，向你公开《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政府西营街道办事处公共卫生间保洁管理服务采购项目成交公告》以及《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政府西营街道办事处公共卫生间保洁管理服务采购项目采购公告》（附件1）。该信息已在济南市南部山区管理委员会http://jnns.jinan.gov.cn公布，你可登录网站检索关键词查找或通过网址：http://jnns.jinan.gov.cn/art/2020/11/12/art_44300_4759799.html，http://jnns.jinan.gov.cn/art/2020/11/4/art_44300_4759683.html自行查阅、获取；……你申请的第3项信息，本机关存在，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二）项的规定，向你公开《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政府西营街道办事处环卫工人保洁服装采购项目竞争性磋商公告》以及《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政府西营街道办事处环卫工人保洁服装采购项目成交公示》（附件3）；……现将相关网站网址向你告知：1.济南市南部山区管理委员会平台网：http://jnns.jinan.gov.cn/；2.济南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http://jnggzy.jinan.gov.cn/index.html……”被申请人于2025年1月14日邮寄送达申请人。
另查明，通过被申请人于2025年1月13日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中提供的获取信息的方式查询，能查询到申请人所申请公开的信息。

以上事实有申请人、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材料予以证实。

本机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条：“行政机关制作的政府信息，由制作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本案中，申请人申请公开的信息属于被申请人制作，应由被申请人负责公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行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能够当场答复的，应当当场予以答复。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本案中，被申请人于2024年12月26日收到申请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于2025年1月13日作出《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于2025年1月14日邮寄送达给申请人，符合上述规定，程序合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二）项规定：“所申请公开信息可以公开的，向申请人提供该政府信息，或者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途径和时间”本案中，被申请人对于可以公开的信息向申请人提供了该政府信息或告知了申请人获取信息的方式、途径和时间，且通过被申请人告知的获取信息的方式、途径，能查询到申请人所申请公开的信息，符合上述规定，被申请人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济南市南部山区管理委员会

                                 2025年3月20日


